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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被商家这样拍过你是否被商家这样拍过？？

在互联网时代，拍视

频、开直播已经成为一种流

行的营销手段，为商家提供

了展示产品和服务的新途

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拍

视频、开直播行列当中。从

事拍视频、开直播的有娱乐

明星、商界精英、体育健儿、

乡村农民、建筑工人、外卖

快递小哥等各行业人员。

这么多行业和人员在拍视

频、开直播时，涉嫌侵犯他

人的合法权益。

@幸运涛：讲真，跟不会拍照的朋友
一起去旅游，那就等于白去。

@毛毛的万圣节：昨 天 我 把 我 妈 从
广场舞队伍里拉了出来，不为别的，只为
报 15 年前游戏机房一箭之仇。

@爆笑汇：那年初三快中考了，语文
老师让我们以《××初三》为题写一篇半
命题作文，大家写的都是《热血初三》《奋
斗初三》《最美初三》等等，全班就我一个
人写的是《大年初三》。

@铁臂阿吉：一天上课正打瞌睡呢，
忽然听到老师说：“星期六郊游”。我一下
子 就 清 醒 了 ，立 马 坐 起 来 高 兴 地 说 ：“ 太
好 了 ！”结 果 ，全 班 同 学 都 目 瞪 口 呆 地 望
着我，老师继续淡定地说：“一共有 35 个
人，一辆车载 15 人，问需要几辆车？”

据新浪微博

@新世相：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生活太
难、无法改变，从而安慰自己的怯弱。但绝大
多数时候，别想诗和远方，先想想怎么提高
技能，多流些汗，把生活改善1％，更有用。

@蒂娜刘：越长大，越知道做事不容易，
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地瞧
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
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了体谅和温柔，
温柔地和这个世界相处。

@扎西拉姆多多：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
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
懂得：无所谓失去，而只是经过而已；亦无所
谓失败，而只是经验而已。用一颗浏览的心，
去看待人生，一切的得与失、隐与显，都是风
景与风情。

@苏芩：我就佩服一种人：不说硬话、不
做软事，态度该和气就和气，做事该硬气还
硬气。人家不跟你急眼，但心里的主意比磐
石还稳，这种人都是狠角色，纵然和善也无
人敢欺。所以，你的原则，真的无需用疾言厉
色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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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太帅了！

吃饭时被拍到商家宣传视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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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柳絮近日在抖音短视频平
台刷视频时，偶然看到了前几日自己和
男朋友去吃的一家店拍的小视频，因为
前几天刚刚光顾过这里，她便接着看了
下去，没过几秒钟，视频镜头里出现了
她和男朋友吃饭时的镜头，虽说是侧脸
镜头，但是认识的人还是第一眼就能够
认出来。她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便把
这个视频转发给了闺蜜，闺蜜果真第一
眼认出来了她。网友@柳絮立刻后台
私信了店家，希望能够把这个视频删

除，毕竟和男朋友去吃饭是自己私人
的事情，不想被认识的人关注到。“我
也 没 想 到 过 自 己 吃 饭 的 时 候 会 被 拍
到，吃饭时也没有注意到店家在拍视
频。店家想通过拍视频宣传店铺、吸
引更多的人气可以理解，可是没有经
过顾客的同意便发布有顾客镜头的视
频，我觉得有些不妥，最起码得征得顾
客的同意吧！”

其实，在“人人都是摄影家”的当
下，这样的事件不在少数。

近日，一起“顾客做美甲时被店家
直播一小时”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当事人胡女士发文称，去一家美甲店
做美甲时发现被店家直播了一个小时，
胡女士十分愤怒地表示，店家侵犯了她
的个人权益，要求店家给予道歉、赔偿
和整改。涉事店家则回应，可能是美甲
师不小心碰到了手机支架，摄像头才拍
到顾客脸，整个过程持续了几分钟。“已
经给顾客解释过原因并且道歉，但顾客
不能接受”。

事件引起网友热议和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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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事，引发了网友讨论和对商
家的声讨。

网友@会飞的小菲菲：“这样的情
况太多了，我在抖音刷视频时也能看到
很多店家就把手机放在一个角落进行
直播，进店的顾客都被拍得清清楚楚。”

网友@你我本无缘：“没有经过别
人同意就直播，这是明显侵犯了顾客的
肖像权和隐私权，起诉他们。”

网友@超级大白兔：“作为服务行
业一员，商家应该时刻把顾客的权益
放 在 首 位 ，尊 重 顾 客 的 隐 私 和 意 愿 。

这家美甲店却置顾客的隐私于不顾，
擅自进行直播，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
公然侵犯，商家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
担法律责任。”

网友@人间小酥糖：“现在好多饭
店也这样搞，手机架在他们门口直播，
吃个饭还被拍，心里很不舒服。”

网友@爱吃糖的喵：“前几天我去
上舞蹈课时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当
时进了教室也没有发现有手机，开课了
就跟着老师跳舞蹈了，中途进来了一个
老师走到角落的手机旁开始回复公屏

上网友们的问题，我才知道在进行直
播。当时手机的镜头正好能够拍到我，
我赶快往后挪了挪，避开了镜头。我理
解商家们是为了吸引人气开直播，可是
这样把学员拍进去，真的不怎么好吧！
毕竟我刚学跳舞，肯定不希望有人看到
我僵硬的动作。”

网 友 @ 小 鱼 儿 ：“ 我 就 想 问 问 大
家，这样的情况算不算侵犯了我的隐
私权和肖像权？毕竟他们没有经过我
的同意，就把我的镜头放到了公共平
台上。”

本版投稿邮箱：dtwbpyq@163.com 本版刊登稿件作者请与本报联系，以寄稿酬。

在网络上搜索“直播”，可以看到很
多相关内容：“有人在景区酒店温泉池
边直播，游客泡温泉被入镜”“女子剪发
被 4 部手机对着直播”“乘客乘车时被
直播，全程不知情”……等等这些类似
事件暴露出当下一些商家为了营销，在
经营过程中对他人肖像和隐私的不尊
重以及对直播行为的不当处理。山西
锦亚律师事务所律师祝律师说：“顾客
在消费过程中享有肖像和隐私不受侵

犯的权利，任何未经他们同意的直播或
拍摄行为都可能构成侵权。《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10 条和第 1019 条规定，每个人都有肖
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权利。未经本
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
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
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
或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民法典》第

1032 条和第 1033 条规定，每个自然人
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隐私权。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本
人同意，否则拍摄、直播都是属于侵犯
他人隐私行为。”

在人人都有“摄像头”的时代，我们
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其他人
的权益，任何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都应被制止。 七月

涉嫌侵犯他人肖像权和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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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商家在抖音发布的视频


